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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年度报告
及动态评估填报指引

为使各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工程中心”）

顺利开展年度数据填报及动态评估工作，制定本指引。

一、 年度数据（包括动态评估）依托单位填报操作

1.各工程中心进入“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服务平台”

（https://www.gdetrc.net），点击“工程中心管理”入口，用

项目负责人账号登录后，进入年度数据填报页面。如图 1、图 2

所示。

图 1

图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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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进入系统后，点击“年度报告及动态评估-工程中心数据

填报”，进入图 3 数据填报页面，按模板进行年度数据填报。

图 3

3.未被列为评估对象的工程中心，填报数据后，附件只需上

传工程中心主任签字及盖企业公章的真实性承诺函后即可提交。

图 4

4.被列为评估对象的工程中心，除完成序号 1～3 步骤外，

还需提交动态评估总结以及动态评估佐证材料。

二、常见问题解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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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不在评估名单上的工程中心，是否也需进行数据填报？

答：根据工程中心管理办法，工程中心每年需提交报年度报

告。为方便各工程中心提交年报，“服务平台”已设置年度报告

数据填报模板，不在评估名单上的工程中心也需进行数据填报，

附件材料上传工程中心主任签字及盖企业公章的真实性承诺函

即可，动态评估总结及相关佐证材料不需上传。

2.账号登录后无法找到数据填报界面？

答：2022 年之前注册的工程中心，需使用项目负责人账号

登录，使用单位管理员账号登录无法查看数据填报界面。

3.2021 年以及 2023 年发文正式通过的工程中心，是否也需

要进行年度数据填报？

答：所有未参与评估的工程中心需进行年度数据填报，包括

2021 年以及 2023 年发文正式通过的工程中心。


